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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贵州民族大学委员会文件
校党字〔2017〕84 号

中共贵州民族大学委员会
关于撤销化学与生态环境工程学院（民族医药学院）党委的

决 定

各二级党委（党总支）、党群各部门、校属各单位：

经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撤销化学与生态环境工程学院（民族

医药学院）党委及其下属党支部。

中共贵州民族大学委员会

2017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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